
國立關西高級中學             科            月實習場(廠)自行檢查記錄表 

檢 查 日 期 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 日 檢查人  

項目 檢      查       重        點 檢查結果 改善方法 

電

氣

設

施 

1.電燈、電阻器等有發熱部之設備，應檢查無
過熱之慮。 

2.檢查電線包覆無損傷，充電部無露出等足以
導致漏電、短路而引起火災之慮。 

3.開關、插座等無因接觸不良而發熱或變色。 

4.無使用多孔插座，超過電限額定電流量；保
險絲材質與安裝符合標準。 

□符合 
 

□符合 
 

□符合 

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
 

□不符合 
 

□不符合 

□不符合 

 

使

用

火

氣

設

備 

1.火氣設備周圍無堆積可燃物。 

2.火氣設備無破損或拆除。 

3.依器具性質使用正確之燃料。 

4.配管、燃料容器有防止傾倒或撞擊之措施。 

5.周圍物品無放置可能因地震倒塌、掉落之物
品或可燃物。 

6.器具之構造與建築物或可然物間之安全距離
足夠。 

□符合 

□符合 

□符合 

□符合 

□符合 
 

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

□不符合 

□不符合 

□不符合 

□不符合 
 

□不符合 

 

消

防

安

全

設

備 

1.火災受信總機 

2.滅火器 

3.室內消防栓 

4.消防蓄水池 

5.抽水設備 

6.避難逃生標示設備 

7.緊急廣播設備 

8.緊急照明設備 

□符合 

□符合 

□符合 

□符合 

□符合 

□符合 

□符合 

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

□不符合 

□不符合 

□不符合 

□不符合 

□不符合 

□不符合 

□不符合 

 

防火

避難

設施 

1.每間教室(辦公室)保持兩個出口暢通無阻 

2.安全門、樓梯間、走廊等通道無堆放雜物 

3.樓梯間無以木材等易燃性物品裝修 

□符合 

□符合 

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

□不符合 

□不符合 

 

 

檢查人簽章 ： 總務處 ： 

科主任 ： 防火管理人簽章 ： 

實習組長 ： 管理權人簽章 ： 

實習主任 ：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